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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應行政院106年7月3日院授人給字第10600502951號函修

正核定退休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規定，檢送「退休公教

人員子女教育補助常見問答集」1份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旨揭問答集業置於本總處全球資訊網/政策與業務/總處政

策與業務/業務Q＆A/福利文康專區，未來如相關規定遇有

新增或修正，本總處將配合增修，不再另行函知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

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最高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、公務員懲戒委

員會、考選部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

理委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、審計部、國家安全局、臺灣省政

府、福建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各

直轄市議會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含行政院秘書長，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

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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